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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
角色定位与立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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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知识产权强国进程的快速推进，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

建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我国的身份

定位。 通过对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影响我

国国际知识产权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

建的角色定位和立场选择。 认为在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中，我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不
适宜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不应该充当坐享其成者，我国的最优选择是积极协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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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

重要时代命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

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在知识产权领域，２００８ 年颁布实施的《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和《２０１４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推进计划》提出“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

序构建”，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积极

参与、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和完善，构建

公平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十三五”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要求“积极参与知识产权

全球治理”。 可见，提升我国在知识产权等国际

经贸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已经受到决

策层的广泛关注。 在国际层面，由于新兴经济

体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觉

醒，国际知识产权格局与 ２０ 年前相比发生了显

著变化，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正处于重大变革的

时期。 这既给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

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在这样的

国内国际背景下，我国应该如何参与、推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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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一个既符合

我国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利益，又符合世

界发展潮流的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无疑是我们

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指出：“参与全球

治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国必须

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① 目前，由于科技经济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上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 一方面，我国是

一个发展中大国，从人均收入、经济结构、国民

教育、管理水平等方面来看，具有发展中国家的

一般特征。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② 但另一方

面，我国又是一个新兴大国，反映科学技术和知

识产权发展水平的一些重要指标不仅遥遥领先

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也领先于许多发达国家，走
在了世界的前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

数排名从 ２０１７ 年的第 ２２ 位跃升至第 １７ 位，已
经成功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

由此可见，在当今国际经济格局中， 我国的

角色和定位是多元的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

盾的。 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与广大发展中

国家既有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利益的冲突性。
那么，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时，我国应

当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还是站在发达国家

的一边？ 抑或是拥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与此相

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ＷＴＯ）之前，我国主要是国际经贸规则的接

受者，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逐渐成为

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者，现在，有不少人主张我

国应当走到全球治理的前台，在国际经贸规则

制定中发挥领导者角色。 那么，在知识产权国际

秩序构建中，我国应当担当何种角色？ ———是规

则的接受者，还是规则制定的参与者抑或领导

者？ 这两个都是我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必

须首先回答的重要问题。 在当前我国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这不

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

构建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来压力和国内发展需

求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

事务，已经逐渐从现有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

为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者。

１．１　 参与情况

（１）积极加入和履行知识产权国际条约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完善国内法律制度

的同时，我国也积极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体制。
自 １９８０ 年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起至今，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保护植物新品种联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管理的 ３３ 个国际知识产

权条约中，我国已签署或加入了其中的 ２４ 个，
占总数的 ７３％（见表 １）。 我国不但积极参与国

际知识产权条约，而且认真履行条约义务。 例

如，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为使国内立法与世贸

组织规则保持一致，对大量的国内法律进行了

“立改废”。 当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裁定我

国法律部分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以下简称 ＴＲＩＰＳ 协定）时，迅速采取措施修改

著作权法和海关条例。 我国积极的补救行动与

美国一直拒绝执行两个有关 ＴＲＩＰＳ 协定专家组

不利裁决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表 １　 中国签署或加入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

序号
签署或

加入时间

国际知识产权

条约名称

１ １９８０．３．６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２ １９８５．３．１９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７３

①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１９ｃｐｃｎｃ ／ ２０１７－１０ ／ ２７ ／ 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

王仁贵：“《瞭望》文章：中国探路全球治理”，中国新闻

网，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１ ／ ０６－０５ ／
３０９０９７７＿２．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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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签署或

加入时间

国际知识产权

条约名称

３ １９８９．４．７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４ １９９０．１．５ 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的华盛顿条约

５ １９９２．１１．６ 生物多样性公约

６ １９９２．１．７ 世界版权公约

７ １９９２．１０．１５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８ １９９３．１．５
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

录音制品公约

９ １９９３．１０．１ 专利合作条约

１０ １９９４．５．５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供给分类尼斯协定

１１ １９９４．１０．２８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

１２ １９９５．４．１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

佩斯条约

１３ １９９６．６．１７ 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

１４ １９９７．６．１７ 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

１５ １９９９．４．２３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１６ ２０００．５．４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

１７ ２００１．１２．１１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
１８ ２００４．８．２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１９ ２００６．１２．２９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２０ ２００７．１．２９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

２１ ２００７．３．９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２２ ２００７．３．９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２３ ２０１２．６．２６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２４ ２０１３．６．２８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

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

喀什条约

　 　 资料来源：“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汇编（中英文对照）”，中国保

护知识产权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ｒ．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ｌａｗ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积极参与多边知识产权谈判

在陆续加入知识产权保护条约、协定的过

程中，我国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参加世界贸易组

织（ＷＴ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国际植

物新 品 种 联 盟 （ ＵＰＯＶ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ＡＰＥＣ）、亚欧会议（ＡＳＥＭ）等国际组织的关于

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会议和谈判，并就一系列

重要知识产权议题提出主张。 不仅如此，近年

来，我国开始尝试主办知识产权国际会议，推动

知识产权国际谈判取得成果。
（３）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

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更好地参与经

济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也开始重视自

由贸易谈判，并专门制定了自由贸易区战略。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底，我国已经签署了 １６ 个自由

贸易协定，其中包含知识产权规定的有 １２ 个

（见表 ２）。 我国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 ＦＴＡ）
知识产权条款从无到有，从简单提及到独立成

章，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

表 ２　 中国已签协议的自由贸易区情况

协定名称 签署日期
是否含有知识

产权内容

《中国－马尔代夫 ＦＴＡ》 ２０１７．１２．７ 不明

《中国－格鲁吉亚 ＦＴＡ》 ２０１７．５．１３ 是

《中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 ２０１５．６．１７ 是

《中国－韩国 ＦＴＡ》 ２０１５．６．１ 是

《中国－瑞士 ＦＴＡ》 ２０１３．７．６ 是

《中国－冰岛 ＦＴＡ》 ２０１３．４．１５ 是

《中国－哥斯达黎加 ＦＴＡ》 ２０１０．４．８ 是

《中国－秘鲁 ＦＴＡ》 ２００９．４．２８ 是

《中国－新加坡 ＦＴＡ》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 否

《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 ２００８．４．７ 是

《中国－智利 ＦＴＡ》 ２００５．１１．１８ 是

《中国－巴基斯坦 ＦＴＡ》 ２００９．２．２１ 是

《中国－东盟 ＦＴＡ》 ２００２．１１．４ 是

《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

关系安排》

２００３．６．２９（港）

２００３．１０．２９（澳）
是

《中国－东盟 ＦＴＡ（“１０＋１”）升级》 ２０１５．１１．２２ 否

《中国－智利 ＦＴＡ 升级》 ２０１７．１１．１１ 否

　 　 注：由于中国－马尔代夫 ＦＴＡ 协定文本并未公布，其中是否含

有知识产权内容不能确定。

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

（４）构建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构建过程

中，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

层次的广泛的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包括：①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 ②五局合作。 我

国积极推进中美欧日韩五局在发明领域、商标

领域和外观设计领域的合作，先后建立了发明

专利领域五局合作（ ＩＰ５）、商标领域五局合作

（ＴＭ５）、工业品外观设计领域五局合作（ＩＤ５）等
五局合作机制，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知识产权局

作为“将主导正在形成的全球专利行政的顶尖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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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局玩家”的地位。① ③金砖合作。 为加强金

砖国家在知识产权多边及诸边领域的协调合

作，增强新兴经济体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

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积

极倡导和推动建立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机

制。 ④“一带一路”合作。 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一
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上通过了《加强

“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倡

议》，初步构建起“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常态

化机制。 ⑤周边合作。 中国重视与周边国家的

知识产权合作，目前已经与多数周边国家建立了

双多边知识产权合作机制。 ⑥双边合作。 中国

的知识产权局、商务部、版权局、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在知识产权领域与国外相

关部门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双边合作与交流活动。
（５）积极开展对外知识产权技术援助

在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同时，我
国还有序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技术

援助，由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援助的接受者向

量力而行的国际合作与援助的输出者转变，通
过将知识产权发展实践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分

享，共同研究和探讨面临的挑战，有力支持了发

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能力建设，树立了我国在知

识产权领域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１．２　 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基本特点

（１）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

在过去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谈判中，尽管

在某些领域或者具体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立场

相近，但在原则和宏观问题上，我国基本还是站

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许多提议也是与发展中

国家共同提出，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
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问题上，我国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一样，主张知识产权保护并非越强

越好，而是应当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

适应；在知识产权执法标准问题上，明确反对

“超 ＴＲＩＰＳ”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标准；在知识产权与

遗传资源等问题上，主张披露制度和惠宜分享；
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问题上，主张应该在权利人

和使用者之间、在为了促进研发而进行知识产权

保护与这种保护带来的潜在影响之间实现平衡；
在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问题上，支持发展中成员

保障公共卫生和获得必要药品的合法权利。 这

些立场都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２）合作是主题

我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速度和幅度并不完全

相同，但无论在哪个领域，有一点是共同的：我国

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合作性参与，正是由于这样

的合作性实践活动，使我国开始了与国际体系的

良性互动。② 在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构建上，合作

这一主题也得到了明显体现。 这可以从两个方

面加以说明，一是我国建立了多层次的知识产权

合作机制，这在前文已有详细介绍；二是可以从

我国缔结的 ＦＴＡ 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来考察。 我

国 ＦＴＡ 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与美式 ＦＴＡ 不同，美
式 ＦＴＡ 习惯于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标准强加在其

他国家身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标准，而我

国参与的 ＦＴＡ 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主要侧重于建

立合作与信息交流机制、加强能力建设等方面，
是以增进合作为基本原则，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

利益平衡，一般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③

（３）主张多边为主，但越来越重视非多边

一般而言，在国际谈判中，地位弱势的国家

优先选择多边场合。 他们在多边场合可以通过

联合，增强自身的力量，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

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贯主张通过多边谈

判来构建国际经济和知识产权秩序，这最符合我

国的利益。 但是，由于多边体制的停滞不前，面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浪潮，
我国也不得不作出调整。 自从与香港和澳门签

署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协定以来，中国开始对

ＦＴＡ 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④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

９３

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Ｋ． Ｙｕ， “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ｏｒｌｄ”，Ｏｒｅｇ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０９－２６２．

毛莉：“秦亚青：为国际秩序变革贡献‘中国方案’”，中国
社会科学网，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ｚｆ ／ ｚｆ ＿ ｄｈ ／
２０１４１２ ／ ｔ２０１４１２１７＿１４４６５６９．ｓｈｔｍｌ。

杨静、朱雪忠：“中日韩 ＦＴＡ 谈判知识产权议题：基点、展
望与策略”，《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第 ７０－７９ 页。

Ｐｅｔｅｒ Ｋ． Ｙｕ， “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ｅｇ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０９－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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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构建以周边为基础、辐射“一带一

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４）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规则制定的积

极参与者转变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之后相当长的时间

里，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的作用

十分有限。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由于我国不是成

员方，没有发言权，保持沉默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的几年时间里，由于经济实

力和谈判经验不足，以及国内问题和总体对外政

策的影响，我国继续保持低调，在知识产权国际

谈判中，很多时候是“沉默者”。 我国就像一个遵

守纪律的小学生，忙着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
对国内法律进行立改废，以使国内的法律与世贸

组织规则保持一致。 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科
技水平和谈判能力的提高，尤其是总体外交政策

更加积极主动，我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国际知识产

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ａｋｅｒ）角色，慢
慢的增加了新的角色，即规则的 “动摇者”
（ｓｈａｋｅｒ）和规则的“制定者”（ｍａｋｅｒ）。 我国不仅

加入了大多数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而且积极参

与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独立或者与其他国家联合

提出有关议题。 比如，当有些国家提议修改

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第 ２９ 条要求在专利申请之前披露

基因资源和传统知识时，我国加入并作为共同发

起人。 在 ２０１０ 年的 ＴＲＩＰＳ 理事会上，中国和印

度也高调介入，批评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反假冒

贸易协定》（ＡＣＴＡ）谈判创造“超 ＴＲＩＰＳ”（ＴＲＩＰＳ
－ｐｌｕｓ）执法标准。 最近，我国还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一道提出了“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议题。
（５）立场的摇摆性

如前所述，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谈判时，我
国总体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但是，随着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和知识产权实力的增强，在不少

具体问题上，这种立场正在发生动摇。 与许多

新兴经济体一样，在国际知识产权论坛上我国

的立场并不十分明确，经常在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摇摆，以至于彼得·余 （ Ｐｅｔｅｒ Ｋ．
Ｙｕ）形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知识产权问

题上“精神分裂”。 比如，虽然我国一直以发展

中国家自居，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我国既

不是发展之友的成员，也不是发展议程集团的

成员。 当巴西和阿根廷提出他们著名的“建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的建议时，我国没

有加入。 事实上，我国在专利法上经常与“北

方”有着共同的观点。 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之外，中国已经成为知识产权跨

政府合作的主要参加者，特别是和美国、欧盟、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合作与交流。 有学者甚至认

为“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有规则制定者

建立的知识产权框架的跟随者和支持者”。① 中

国公开同意不使用 ＴＲＩＰＳ３１ｂｉｓ 条关于进口药品

的规定，是金砖国家中唯一的一个。②

二、影响我国对外知识产权政策的

主要因素考察

　 　 影响一国对外知识产权政策的因素有很

多，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阶

段、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知识产

权贸易竞争力、地区与行业差异、总体外交政

策。 本部分对我国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做一考

察，为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立场

选择和角色定位寻找现实根据。

２．１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一般认为，一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取决

于经济发展阶段③。 经过 ４０ 年的经济快速增

长，我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０４

①

②

③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 Ｏｍａｒ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Ｍｉｒａ Ｂｕｒｒｉ，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Ｂａｎｎｅｒｍａ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Ｆｒｏｍ Ｒｕｌｅ⁃ｂｒｅａｋｅｒｓ ｔｏ Ｒｕ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ｍａｋｅｒｓ”，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３，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５５－２７３．．

Ｂｉ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Ｃａｈｏｙ，“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Ｂｒ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
Ｖｏｌ．５，Ｎｏ．３， ２００７， ｐｐ．４０１－４２５．

Ｇ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Ｋｏ⁃
ｒｅａ ＦＴＡ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２４，Ｎｏ．１，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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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超过 １２ 万

亿美元，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 １５％，仅
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但从人均水平来看，
２０１７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８ ８２７ 美元，约
为美国的 １ ／ ７，日本的 １ ／ ４，韩国的 １ ／ ３，不仅低

于世界平均值，而且位于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

之后，在世界排名第 ７３ 位。 显然，尽管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总量庞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２．２　 知识产权发展水平

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是一国知识产权政策的

直接影响因素。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

研究中心《２０１７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

报告》从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环

境等几个方面对世界 ４０ 个主要国家进行了综

合比较。 结果显示，中国排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９ 位

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第 １０ 位，在 ４０ 个样本国家中

位列第二梯队，位居世界中上游（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得分对比

资料来源：《２０１７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人民网，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ｉｐ．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６２５ ／ ｃ１７９６６３－３００８１８６３．ｈｔｍｌ。

２．３　 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是为了保护创新，一
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对一国对外知识产权政策

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般而言，创新能力

强，就会主张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而创新能

力弱，则会主张较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 随

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创新能力在不

断提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 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中国（内

地）排名较去年上升 ５ 位，首次进入前 ２０ 名，
在被调查的全球 １２６ 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

１７，不仅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也

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跨入创新领袖国家群体。
（见图 ２）

图 ２　 中国创新能力在世界中国的位置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 ／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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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

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反映一国在国际上获

取知识产权贸易利益的能力，是影响一国对外知

识产权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尽管在知

识产权申请和授权数量上雄踞全球之首，但我国

的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依然低下。 数据显示，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中国知识产权贸易连年逆差，
并且逆差有不断增加趋势（见表 ３）。 我国的知识

产权贸易竞争力不仅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

达经济体，而且低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

表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有关国家知识产权贸易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国别 ／ 进出口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美国

出口 １２８ ０３４ １２９ ７１６ １２４ ４４２ １２４ ４５３ １２７ ９３４

进口 ３８ ８６０ ４１ ９８３ ３９ ８５８ ４４ ３９２ ４８ ３５３

ＴＣ 指数 ０．５３ ０．５１ ０．５１ ０．４７ ０．４５

日本

出口 ３１ ５７３ ３７ ３８５ ３６ ４５４ ３９ １５１ ４１ ７２２

进口 １７ ８２０ ２０ ８６５ １７ ０３３ １９ ６７４ ２０ ６１５

ＴＣ 指数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３３ ０．３４

韩国

出口 ４ ３２８ ５ １６７ ６ １９９ ６ ６１５ ７ １３８

进口 ９ ８３７ １０ ５４６ １０ ０５６ ９ ４２９ ９ ２５４

ＴＣ 指数 －０．３９ －０．３４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１３

中国

出口 ８８７ ６７６ １ ０８５ １ １６８ ４ ７６２

进口 ２１ ０３３ ２２ ６１４ ２２ ０２２ ２３ ９８０ ２８ ５７５

ＴＣ 指数 －０．９２ －０．９４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７１

俄罗斯

出口 ７３８ ６６６ ７２６ ５４８ ７４０

进口 ８ ３７１ ８ ０２１ ５ ６３４ ４ ９９７ ５ ９８０

ＴＣ 指数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８０ －０．７８

印度

出口 ４４６ ６５９ ４６７ ５２５ ６６０

进口 ３ ９０４ ４ ８４９ ５ ００９ ５ ４６６ ６ ５１５

ＴＣ 指数 －０．７９ －０．７６ －０．８３ －０．８２ －０．８２

巴西

出口 ３６８ ３７５ ５８１ ６５１ ６４２

进口 ４ ５６７ ５ ９２３ ５ ２５０ ５ １４１ ５ ２１２

ＴＣ 指数 －０．８５ －０．８８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７８

南非

出口 １２０ １１６ １０３ １０９ １１９

进口 １ ９３７ １ ７３２ １ ７０８ １ ９８４ ２ １２３

ＴＣ 指数 －０．８８ －０．８７ －０．８９ －０．９０ －０．８９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门户，ｈｔｔｐ：／ ／ ｄａｔａ．ｗｔｏ．ｏｒｇ ／ ，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日。

注：ＴＣ 指数是竞争优势指数，也叫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进

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 ＴＣ 指数＝（出口－进

口） ／ （出口＋进口）。 指数越接近于 １竞争力越大，等于 １ 时表示该产

业只出口不进口；指数越接近于－１竞争力越弱。

家，与南非接近（见图 ３）。 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知识

产权质量不高，知识产权运用能力较差；另一方面，
表明我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还比较大，需要引

进大量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经济。 知识产权贸易

竞争力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自主创新

和知识产权发展方面面临的严峻现实。

２．５　 发展不平衡

我国知识产权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

平衡问题。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２０１７
年全国共授予发明专利 ３２６ ９７０ 件，最多的省

份（北京）为 ４６ ０９１ 件，最少的省份（西藏）为

４２ 件，前者是后者的 １ ０９７ 倍。 授权数量前五

位的省份占总量的 ５５．９％，授权数量后五位的

省份仅占总量的 ０．７％（港澳台地区除外） （见
图 ４）。 ２０１６ 年国内通过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
申请专利共 ４２ １７３ 件，广东省排名第一，为
２６ ８３０ 件，而最少的是西藏，为 ０ 件。 排名前

五的省份占申请量的 ９５． ６％，后五位的省份

仅占 ０．１％。 与其他几个因素相比，发展不平

衡对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更容易被人们所忽

视。 然而，从未来发展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使

得我国制定知识产权政策面临两难选择，可
能是未来知识产权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重

要挑战。

２．６　 我国的总体外交政策

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秩序已

经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相应的，知识产权

外交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国知识产权对外政策必然要受到该国

总体外交方针政策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成为我国外交的重要

战略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专注

于国内的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融

入全球化的程度加深，我国发展的战略重心开

始从国内为主转向国内和国际并重。 与此同

时，中国外交的关注点也从关注自身利益，到寻

求发展机遇向引领世界发展的方向位移。 总体

外交政策的转变对我国的知识产权对外政策必

将产生重大影响。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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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有关国家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指数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门户，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ｔｏ．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 日。

图 ４　 ２０１７ 年国内有关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ｘｘ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三、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

构建的角色定位与立场选择

　 　 从上述指标的国际国内比较来看，在经济

和科技总量和数量指标方面，我国在世界上居

于领先地位，但在人均和质量指标方面，我国仍

然是一个排名落后的国家，一些指标甚至落后

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综合来看，我国整体上居

于中上等的位置，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与

美国等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
是处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状

态。 那么，在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中，我国究

竟应当选取什么立场，扮演什么角色？

３．１　 美国的追随者？

一国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中的立场和角色

与该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在经济科

技水平落后时，需要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因此

就主张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降低模仿成

本。① 当科技经济水平较高时，就会主张高水平

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保护本国的科技创新，防
止其他国家的模仿和盗版，维护自己的经济利

益和国际竞争力。 “每一个成为经济上强大的

国家都开始于盗版”，②而“任何经济上发达的国

家都会更加尊重知识产权”。③ 因此，从理论上

讲，当一个国家从落后的模仿国家转变为一个

先进的创新国家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就

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即从一个知识产权强保护

３４

①

②

③

徐元：“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实质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分

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６６ 页。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ｇｉｍ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ｐｐ．６５３－６６１．

Ｐｅｔｅｒ Ｋ． Ｙｕ，“ Ｆｉｖｅ Ｏｆｔ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ｉｓｅ ａｓ ａ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ｅ Ｎｏｖｏ， Ｖｏｌ．２，
２０１３，ｐｐ．７８－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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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制者转变为支持者。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

的日本和 ８０ 年代以前的韩国都是技术的使用

者而非技术的创新者，因此，在国际场合，他们

那时也都是知识产权强保护的抵制者。 但是，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水平提高，这两个国

家的立场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从知识产

权强保护的抵制者转变为坚定的支持者，在国

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中，追随美国极力推高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②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迅速提高，我国

的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从中

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学术机构，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家管理和传统文化方面与

日本和韩国有很多相似性。 实证研究表明，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到 ２１ 世纪初期，我国在专

利申请增长率、专利授权率和专利申请的技术

组合等方面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中

期的韩国都极其相似。 在许多方面，我国正在

走日本和韩国走过的道路。 那么，现在或者将

来的某一时点，我国是否也会像日本和韩国一

样，从一个抵制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国家转变为

主张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

问题上加入发达国家阵营，成为美国的追随

者呢？
笔者认为，尽管我国有可能会继续提高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某些具体规定上采纳“超
ＴＲＩＰＳ”（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标准，但不可能像日本和

韩国一样，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加入发达国

家阵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 这既不符合中国

的经济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利益。
首先，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目前，尽管

我国在经济总量、知识产权数量方面已经居于

世界前列，但从人均收入、经济增长质量、知识

产权贸易竞争力等方面仍然与主要发达国家存

在着巨大差距。 尤其是我国的增长主要是靠要

素驱动和制度创新实现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

比较低，并且大部分的核心技术实际上还是属

于外国公司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未

根本改变，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习和模仿

仍将是我国众多企业的基本功课。 在这种背景

下，像发达国家一样过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虽

然可能对我国少数先进企业有利，但大多数本

土企业将会遭受损失。
其次，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但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③经济和科技

发展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发达的

东部地区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有国际竞争

力的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并存。 强化知识产权

必然会损害这些落后地区和落后行业的经济利

益，遭到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抵制。 因此，即使我

国人均经济指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不可能

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味推高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而可能会实行一种更加包容和利益平衡的

知识产权制度。
再次，不符合我国的政治利益。 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自居，我国与发展中国

家在同发达国家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我国与西方大国之间合作与矛盾并存的状态

必定会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广大发展中地区仍

然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经济伙伴与战略

依托。 如果我国加入发达国家集团，必将伤害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感情，动摇自己在国

际舞台上的根基，损害我国的政治利益。
最后，中国与日本和韩国不同，日本和韩国

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依附于美国，外交缺乏独立

性，而独立自主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鲜明特

点。 不仅如此，我国的历史、文化、理念与美国

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未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甚至在科技和经济上全面超越美国，在知识产

４４

①

②

③

Ｃｈｉｄｉ Ｏｇｕａｍａｎａｍ，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ｐ．１２３．

Ｐｅｔｅｒ Ｋ． Ｙｕ， “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ｏｒｌｄ”，Ｏｒｅｇ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０９ － ２６２； Ｊｅａｎ －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 Ｓａｒａ Ｂａｎｎｅｒｍａｎ，Ｔｉ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 ｐ．２１９．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１９ｃｐｃｎｃ ／ ２０１７－１０ ／ ２７ ／ 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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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问题上，也不可能采取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

同的模式，而是会根据本国国情和政治经济利

益选择一种与美国不同的模式。

３．２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

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希望我国走到全球治

理的前台，充当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甚至世界领

导者的声音不绝于耳。 客观来看，我国是目前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事

业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科技经济等方面

都毫无疑问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并且我国还是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二十国集团（Ｇ２０）
的重要成员，现在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国
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主观而言，国家的领导层

也要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规则的接受者向

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转变，因此，我国充当发

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似乎顺理成章。
那么，我国是否应当像巴西、印度一样走到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前台，在国际知识产权谈

判中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与发达国家进

行对抗呢？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的问题。 有学者曾指出，在考虑中国是否应该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时，需要回答三个问

题：一是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二是中国是否有

足够的经验和能力作为领导者；三是其他发展

中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中国作为领导者。① 从这

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充当发展中国家

的领导者并不是我国的最优选择。
首先，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利益。 尽管我国

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自居，并且人均经济指标的

确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但是，我国的总体科技

经济水平以及创新能力不仅远远高于落后的发

展中国家，而且也领先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

众多新兴经济体。 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

提交了更多的专利申请，申请的主题更加复杂，
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发展中经济

体。 中国在成功寻求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和生

产更高水平的技术复杂性和创新性产品方面正

在脱离其他金砖国家。② 因此，如果说从政治利

益而言，我国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但从

经济利益上来讲，我国在许多方面更加接近发

达国家立场。 如果我们从发展的眼观来看问

题，我国发展迅速，未来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可

能进一步拉大。 因此，就如站在发达国家立场

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利益一样，完全站在发展中

国家的立场上，也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利益。
其次，我国还欠缺领导者足够的经验和能

力。 尽管近年来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积极

主动，但我国在全球治理的经验和能力方面还

是有欠缺的，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 众所周

知，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

发展的产物。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 １７—１８ 世纪

就开始了本国的知识产权立法进程，要比中国

早两三百年。 即使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

国，他们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也比中国早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在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
印度、巴西已经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多年，而我

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时间尚短，经验和能力明显

不足。 第三世界网络项目总监车吟玲曾指出，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意愿、不愿意承担国际责

任，这是不对的。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还

不够，当务之急是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软

实力。”③

再次，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怀有戒心乃至敌

意。 由于发展中国家都以生产资源密集型和劳

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我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

的关系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所以相互矛盾

很多。 比如，在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和我国最

后签订入世协议书、对我国要价最狠的就是发

展中国家。 又如，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对华发起

反倾销指控数量前五位的国家中有三个是发展

５４

①

②

③

Ｈｅｎｒｙ Ｇａｏ，“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ＴＯ： Ａ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３４．

Ｊａｙ Ｐ． Ｋｅｓａｎ， Ａｌａｎ Ｍａｒｃｏ，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ｉｌｌ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ＢＲＩＣ－ａ－Ｂｒａ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５３， ２０１５， ｐ． ５３．

周志勇：“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

色———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综述之四”，《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４
年 ６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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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其次才是美国和欧

盟。 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伙伴或“南南合

作”伙伴也常常担忧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

方式是否公平、是否可持续。 因此，虽然有的发

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口头上一再宣称中国应当充

当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从内心上

是否愿意接受领导，还是有疑问的。 巴西前总

统、“依赖性”理论家卡多佐就曾明确表示：“很
多年来中国都非常巧妙地将这种关系设计成南

南合作关系……表示中国与巴西具有共同的利

益。 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南方国家。 中国就是

中国，有着自己的利益。”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我

们：“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 但是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尽
管 ２０ 多年过去了，但这一告诫并未过时。 做发

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必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

知识产权领域形成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和对抗，
遭受这些国家的敌视和制裁。 这不仅不符合我

国的国家利益，也与我国主张的“不冲突、不对

抗”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方针相矛盾。 即使

将来我国具备了足够的经验和能力，也不会充

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和科技与我国的差距会更大，各自的立场和

观点会越来越远。．

３．３　 坐享其成者？

通俗地讲就是“坐山观虎斗”，即在国际知

识产权谈判中含糊其辞、沉默是金。 从科技经

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采取这一策略就有可能实现经济利

益最大化。 因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既不可能完

全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志制定，也不可能完全采

纳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最终方案必然是双方妥

协的产物。 而这一方案既不会与发达国家先进

的科技经济水平相匹配，也不会与发展中国家

的落后的科技经济水平相匹配，而很可能会与

处于这两类国家之间的我国的科技经济水平相

匹配。
历史上，日本和韩国都曾采取过这一策略。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在全球治理的政治斗

争中，日本都保持了一个“后排议员”角色。 在

１９５８ 年《巴黎公约》的修订中，日本代表团几乎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巴黎公

约的修订（未成功）中，日本代表团发挥的作用

也微乎其微。② 无独有偶，在 ＴＲＩＰＳ 谈判期间，
韩国政府几乎充当了局外人的角色。 它既不是

要求把知识产权问题排除在贸易谈判之外的 １０
个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成员，也不是主张限制

ＴＲＩＰＳ 协定范围的较大的 １４ 个发展中国家集团

的成员。 韩国声称自己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其
利益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重叠，但是

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 韩国提出的仅有的几份

提案几乎都被忽视了。③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之后的相当一段时

间里，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我国基本上也是采取

了这一策略。 尽管在 ＴＲＩＰＳ 标准的制定中没有

发言权，纯粹是 ＴＲＩＰＳ 标准的接受者，但由于经

济科技水平的特殊地位，我国可以说是 ＴＲＩＰＳ
标准的最大受益者，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经济科技和知识产权事业的快速发

展得到证明，并且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
这也是我国从 ＴＲＩＰＳ 的批评者逐渐转变为坚定

的支持者的重要原因。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虽然我国获得了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但是，由于

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仍然保持的相当低调，在很

多问题的谈判中，基本上保持沉默。 可以预见，
由于中国经济科技在国际上所处的特殊地位，
即使在将来的知识产权国际谈判中继续保持低

调，博弈的结果也会基本上符合我国的经济利

益。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后的国际谈判

中我国应当继续保持低调、采取消极的坐山观

６４

①

②

③

陈懋修：“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矛盾之处”，清华－卡内

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２３ ／ ｚｈ－ｐｕｂ－５６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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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 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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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ｎｅｒｍａ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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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斗的策略呢？
笔者认为，这种策略可能适合于加入世贸

组织之前和加入之初，而不适合现在和将来。
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宏

观背景不相适应。 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和融入全

球化程度加深，我国的总体外交政策正在发生

重大转型，即从国内为主转向国内与国际并重。
“中国外交的关注点逐步从关注自身利益，到寻

求发展机遇向引领世界发展的方向位移，实现

了内视视野下关注自我到全球视野下关注人类

命运的深刻转变。”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

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
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 ……我们不能当

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
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

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②坐享

其成者的角色，显然与我国更加积极主动的总

体外交政策相矛盾。
其次，与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目标不

相协调。 目前，我国已经提出了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的宏伟目标，而知识产权强国的一个基本

特征就是要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知识产权

强国应该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具有较强综合实力

的国家，不仅应该拥有大量具有市场控制力的

知识产权，而且可以有效维护自身知识产权利

益、主导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③坐享其成者

的角色显然与知识产权强国的目标不相协调。
再次，不利于“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公开提出要做“负责任大国”
的目标以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身份逐步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实际行动在国际上逐步

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负责任是当前

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的期待与要求，也是我国

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符合我国自身的利

益。④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进一步确认了

我国“负责任大国”的目标定位。 在国际知识产

权秩序构建中，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谈判，推
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为
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贡献中国方案是我国在

知识产权领域树立“负责任大国”地位的内在要

求。 坐享其成者角色显然与负责任大国的国际

定位背道而驰。

３．４　 积极协调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今后“要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中

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

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

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

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 总书记的讲话虽然是对我国总体

外交政策而言的，也为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

秩序构建的立场选择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在参与

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我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

追随者，不适宜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不应该

充当坐享其成者。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

国，我国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积极协调者。 即在

参加国际知识产权谈判时，深入研究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主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寻
求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协调各方立场，引导各方

形成共识，达成各方能够接受的折中方案，推动

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向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与

在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消极列席会议、只被动

应对而无积极作为的坐享其成者不同，积极协

调者不仅应当积极参与，而且比其他各方需要

做更多的工作。 一方面，要明晰自己的利益诉

求，对自身的各种情况作出清晰的评估；另一方

面，要深入研究被协调者各方的立场和观点，提
出既符合自身基本利益，又能为其他各方所接

受的方案和主张。 之所以应该选择这一策略，

７４

①

②

③

④

韩旭：“从关注自身到引领世界———中国外交理论变迁视

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党政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２４ 页。

李曼：“基于负责任大国角色定位的中国外交新理念论

析”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０ 页。

张志成：“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初探”，《科技与法律》，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６４０ 页。

吴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社会

主义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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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如下：
首先，最符合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均

衡，任何一方提出的方案通过的可能性都比较

小，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既不可能完全按照发达

国家的标准制定，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发展中国

家的想法推行。 如果我们能认真研究双方立

场，在双方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那么，由于我国在科技经济

发展水平上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结果不仅最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利益，
而且也容易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其次，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最适合担任协

调者的角色。 一方面，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有相似的历史和发展经历，所以我们理解发展

中国家的意愿、需求、困难，因此能够很好地理

解发展中国家诉求，从而能在国际秩序构建时

予以关照；①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在许多领域走

在了世界前列，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因
此，也能理解发达国家的感受，与发达国家有较

多的共同语言。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
国是 ２１ 世纪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这一轮秩序变迁中，中国的作用是独特的：它
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既是东方国家，又是国际体系的核心行为

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密切的

互动，这使得中国具有沟通东西南北的优势。”②

再次，协调是引领的一种方式。 目前的国

际知识产权制度，发达国家对其不满意，发展中

国家也不满意，这表明现有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科技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

化。 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对现

有国际知识产权模式进行改革和修正。 如果能

够在知识产权谈判中充当协调人角色，认真研

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一种平

衡有效的折中方案，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的知识产权规则，我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

发展将作出重要的贡献，实质上也是引领了国

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
与积极协调者的角色相匹配，我国在国际

知识产权谈判中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立场。
所谓相对独立，即从总体上仍然应该归属发展

中国家阵营，秉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但相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离发达国家的立场更

近一些。 当然，说我国应该持有相对独立的立

场，并不是说在知识产权谈判中，我国应该孤军

奋战，而是应当团结与自己利益和主张相近的

国家，形成同盟。 由于现在的知识产权谈判中，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界限已不像过去

那么明晰，而是经常在不同议题上会形成不同

的利益集团。 因此，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谈判

的时候，我国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

原则。 在原则性和宏观性问题上，坚持发展中

国家的基本立场，抵制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

护过分的要求，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知

识和遗传资源等方面的合理诉求。 但在具体谈

判中，根据不同的议题以及我国在不同领域的

实力情况，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联合不同

的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样既能最大

程度地实现我国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能体现作

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还能走在知识产权

国际秩序构建的最前沿，提高我国在国际谈判

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四、结　 语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

深，我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积
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不仅是维护我国

经济利益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的应有之义。 目前，全球知识产权规则正处在变

革与重构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当把握历史机遇，
在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中充当积极协调者的

角色，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朝

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建立平衡有效的国际

知识产权新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

８４

①

②

蔡拓：“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要有所作为”，《现代国际

关系》，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０ 页。
吴心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更趋合理”，《求是》，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４ 期，第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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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问题

的研究。 深度挖掘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形成的政

治经济根源、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

实质、科学估算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对我国产

生的影响、正确把握国际知识产权发展的基本

规律和趋势，为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

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政策依据。
其次，制定《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强化

国际战略。 由于时代局限，我国的知识产权战

略主要是一种国内战略，国际意识明显不足，随
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原有战略越来越暴露

出在指导我国知识产权对外交往中的缺陷。 建

议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十周年评估

为契机，对其内容进行检视和调整，在此基础

上，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强化国

际战略。
再次，构建体现中国立场的知识产权理念

和话语体系。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

的引领”，“话语即权力”。 在国际知识产权秩

序构建中，理念和话语的作用不可低估。 要提

高我国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体现

我国立场的知识产权理念和话语体系不可或

缺。 由于加入国际社会时间短，理论储备和经

验不足，我国在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严重缺失，与我国科技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很

不相称。 因此，提高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是我

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一项紧迫

要求。
最后，进一步完善国内立法，建立平衡有效

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谈判离不开国内治

理的优化。 我国参与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进

程，从一开始是一个法律移植的过程，主要是一

种被动立法，现在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

序构建，贡献中国方案，意味着我们要实现从法

律引进向法律输出转变，这对我国的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必须进一步

完善国内立法，为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

打好国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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